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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劳　动

一、制度改革

1991年以来，乡城县开始执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

业方针。1992年，按照全州劳动工作会议精神，乡城县加快了有关企业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

改革的步伐。1993年，在县内国有企业中进行劳动合同制试点。1995年，根据川府发〔1995〕46号文

件的要求，乡城县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全员合同制，废止一次分配定终身的“统包统配”劳动用工制

度，打破了固定工“铁饭碗”的格局。企业依法享有用人自主权，可以自主决定招聘职工的时间、方

式、条件和数量，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取、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97年，全县国有企业加大

了以产权制度为突破口的改革，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破产、出售以及股份制、合伙

制、个人独资等多种形式，一企一策，因企施策，劳动关系呈现多元化。1998年～2005年，劳动用工

大多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介绍，实行招聘制。

二、培训安置

劳动制度改革后，乡城县在劳动就业管理上，着手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实行用工单位或个人与

劳动者双向选择，坚持“先培训后就业”原则，把就业和再就业培训工作列为劳动工作的中心工作抓

紧、抓好、抓扎实。

1991年，培训待业青年12人，超额20%完成州就业局下达的培训任务。完成技校招生工作，录取

考生5名。安置退伍军人7名，招工17名。

1992年，培训待业人员12名，其中：7名经人事局与委托单位全面考核取得合格证书。

1994年，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人。

1996年，培训各类求职人员40人，安置城镇待业人员41人，城镇失业率控制在5.2%以内。

1997年，培训各类求职人员25人，安置城镇待业人员50人。认真组织开展技校招生工作，各类技

校招收录取12人。

1998年，开办职业技术培训班培训48人，安置失业人员55人，各类技校录取6人。

1999年，各企业培训中心和基地培训失业下岗职工10人，招收3名合同制工人和8名临时工，向省

内输出劳动力25人，规范了8个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运作。

2000年，对县农机公司4名下岗职工进行转岗培训，实现了分流。通过代训和跟师学艺等方式，

培训下岗职工和城镇待业人员53人，各企业再就业培训中心和基地培训人员15人。州财贸学校导游班

录取24人。推荐到州财贸学校速成班的24名学员已全部实现就业。为供排水公司招收1名业务员。

2001年，举办了实用技术培训班，培训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40余人。为90余名城镇待业人员和未

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做了登记工作。

2003年，登记注册失业人员186人，其中当年新登记的失业人员153人。县就业局无偿为20人提供

再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实现了再就业。帮助35名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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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监察

（一）机构

根据甘编办〔2004〕88号文件，乡城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于2004年8月17日成立，为县人事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直属的副科级行政执法机构。核定行政执法编制3名。领导职数：大队长1名（副科

级）、副大队长1名（股级）。行政执法人员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县财

政预算，实行全额拨款，罚没款全部上交县财政。

（二）职责

负责宣传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受委托按权限负责由县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察的用人单位以及就业中介服务机构遵守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情况

的监督检查；负责对违反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规章重大案件的调查处理，依法保护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承办县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追讨拖欠工资情况

2004年，追回桑乡路B2合同段罗阳奎、丁真战珠等民工工资12万元；2005年，受理各类案件17

起，追回民工工资26万余元，涉及60多人。

四、劳动保护和安全生产

（一）机构与职能

1991年以来，乡城县人民政府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是主管保护和安全生产的常设机构，由副县长

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其办事机构为办公室（简称县安办，下同），挂设在县劳动局内，一般由劳动局

局长兼安办主任。2001年11月，根据甘府发〔2001〕59号文，将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职业安全监察、

矿山安全监察等工作职能从县劳动局划出，交县经贸局。2005年5月，实行机构改革，乡城县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职能从县发展计划经济贸易局划出单设，内设办公室，挂“安全监察监督股”、“安全

事故处理股”两块牌子。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为机关行政编制3名，事业编制3名，设局长1名

（第一任为周雄辉），副局长1名（第一任为张晓东）。同年，在全县51个行政村配置了协监员。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职能：管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组织起草工矿商贸行业及有关综合性安

全生产的规章、规程和实施细则，开展其他安全生产工作，依法行使乡城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

权，负责发布全县安全生产信息，协助上级业务部门依法组织协调重大、特大和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

处理及应急救援工作，综合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督检查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设计、施工、投产的使用情况。

（二）安全责任

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思想观念，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

展，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强化法制观

念，坚持齐抓共管，努力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企业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全社

会广泛支持”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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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变作风、深化专项整治

推进“五个转变”：一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法治秩

序；二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被动防范向源头管理转变，建立安全生产许可制度；三是推进安全生产

从集中整治向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转变，建立长效机制；四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事后查处向强

化基础转变，加强企业安全基础建设；五是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从以控制伤亡事故为主向全面做好职工

安全健康工作转变，把职工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针对建筑、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易燃易爆物

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卫生等行业和消防安全问题突出、人员集中的地区，经常组织人力开

展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

（四）依法监督管理

加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严厉打击安全生产中的违法行为，对辖区内各企业、

特种作业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取得证书的进行了统计和上报。

（五）案例

2005年1月26日和10月6日，乡城县境内发生两起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12人死亡。

2005年6月7日，乡城县然乌乡曲堆电站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 

2005年7月26日，乡城县然乌乡境内发生一起生产事故，造成2人死亡。

第三节　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对劳动者在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

伤残等减少劳动收入时给予的经济补偿，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强

制性、共济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一、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指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政府和社会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物质帮助

和服务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它除具备社会保险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参加保险以享受待遇的一致

性、保障水平的适度性、享受期限的长期性等主要特征。

1991年，全县养老保险参保单位47个，其中企业12个。保险人数442人。应缴保险金18.3万元，

实征18.3万元，征缴率为100％。

1992年，实现州级统筹与省级同步运转。

1994年，州政府出台《甘孜州临时工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乡城县开始实施临时工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

1995年，州政府出台《甘孜州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办法》，乡城县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和临

时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100％。实现了国务院规定的“广覆盖、四统一”的一体化目标。

1996年，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模式。


